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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3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   紀錄  

 

時    間：民國 104年 6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6時 

地    點：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 

出席人員： 

一、當然代表 

蘇玉龍校長、江大樹教務長、吳明烈學務長、劉一中總務長、楊德芳研發

長、洪政欣國際長、孫同文主任秘書、黃源協院長、楊振昇院長、林霖院

長、張振豪院長、陳彥錚中心主任、蔡怡君館長、俞旭昇中心主任、劉一

中中心主任、吳顯政主任、陳龍飛代理主任 

二、教師代表 
楊玉成教授(請假)、陳正芳副教授、林為正副教授、張英陣副教授、王珮

玲副教授、李玉君教授(請假)、林蘭芳副教授、梅慧玉副教授(請假)、胡

毓彬教授、林欣美教授(請假)、賴法才副教授、柯冠成副教授、游子宜教

授(請假)、戴有德副教授、黃光璿副教授、張克寧助理教授、施明祥教授

(請假)、侯建元副教授、魏學文教授(請假)、李佩君教授(請假)、林敬堯

教授(請假)、郭明裕教授、林素霞教授、張源泉教授(請假)、吳京玲副教

授(請假)、蔡金田副教授(請假)、徐敏雄副教授、林妙容副教授(請假)、

謝淑敏助理教授(請假)、邱東貴副教授。 

三、研究人員代表：李信助理研究員 
四、職員代表：侯東成簡任秘書(請假)、黃淑榕組長(請假)、簡文章組長(請

假)、莊宗憲秘書、曾敏組長(請假)。 

五、學生代表：洪婉軒同學、陳偉平同學(請假)、陳昱桂同學(請假)、楊慧儀

同學(請假)、張維庭同學、黃楷云同學(請假)。 

列席人員：李美賢中心主任(請假)、林為正中心主任、張玉茹中心主任、黃淑

玲中心主任、邱韻芳中心主任(請假)、張振豪中心主任、蕭如杏約用

組員(請假) 

主    席：蘇玉龍校長                                記錄：丁衣玲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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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宣布開會 

應到校務會議代表 58 位，目前（6 時 05 分）實到 36 位，已達法定開會 
    人數。主席宣布 103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參、專案簡報 

一、 表揚優秀人員：本校園藝技工賴祺文先生榮獲 104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簡報單位：總務處；點選可連結簡報檔) 
 

 

肆、確認 10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伍、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報告（略） 

 

 

陸、業務報告（略） 

 

  

 
 
 
 
 
 
 
 
 
 

http://meeting.ncnu.edu.tw/pluginfile.php/595469/mod_resource/content/4/104.06.17%E6%A0%A1%E5%8B%99%E6%9C%83%E8%AD%B0%E7%B0%A1%E5%A0%B1-%E8%B3%B4%E7%A5%BA%E6%96%87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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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事項 

案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有關本校新建大樓工程構想書完成校內程序報部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鑒於教育學院教學及研究空間不足問題，該院組成新建大樓工作小組，

業經五次會議討論，完成新建工程構想書。該構想書業經 104 年 4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及 104 年 4 月 14 日 103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並提請 104 年 5 月 7 日第 11 次空間

規劃委員會、104 年 6 月 3 日第 14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5 次會議

及 104 年 6 月 5 日第 8 屆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3 次會議討論通過，

構想說明如簡報(請點選超連結)。 
決議： 通過，請循程序向教育部提報本建案。 
 

 

案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案由：有關(新加坡)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更名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校「輔導與諮商研究所」與「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前奉教育

部於 103 年 9 月 12 日核定增設「終身學習與諮商心理學系」成立

大學部一案，並經教育部於 104 年 1 月 13 日同意補正系名為「諮

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故本境外碩士在職專班將由原名「(新
加坡)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改為「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

發展學系（新加坡）輔導與諮商碩士在職專班」。 
二、 本案業經研究發展處於 104 年 5 月 27 日 103 學年度第 3 次研究發

展會議討論通過。 
三、 檢附前揭研發發展會議紀錄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申請調整碩士在

職專班」申請表各一份供參(如附件 2-1 至附件 2-2)。 
決議：通過，請將該境外專班之設立調整案，依規報請教育部同意。 
 

 

案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http://meeting.ncnu.edu.tw/pluginfile.php/595473/mod_resource/content/5/%E5%9C%8B%E9%9A%9B%E6%95%99%E8%82%B2%E5%A4%A7%E6%A8%93%E6%96%B0%E5%BB%BA%E5%B7%A5%E7%A8%8B%E6%A7%8B%E6%83%B3%28%E6%A0%A1%E5%8B%99%E6%9C%83%E8%AD%B0%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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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組織規程第四條條文修正報部案，經教育部 104 年 6 月 9 日臺

教高(一)字第 1040078063 號函函復略以：「…本校逕將原『輔導與

諮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納入『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並新增碩士在職專班，惟境外專班之設置調整應依『大學開設境外

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另外報部同意，爰前述境外專班請依程

序報部核定後，始得納入組織規程。」。 
二、 為應「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設立時效在即，擬先依教育

部 104 年 1 月 1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30190493 號函，核定本校 104
學年度系所增設調整及招生名額總量，並自 104 年 8 月 1 日生效，

其中本校組織規程因院系所變動而需配合修正部分先行報部，境外

專班俟依程序報部核定後，再行納入組織規程，配合修正部分如下： 
(一) 管理學院：修正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六目，管理學院經營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更名為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二) 教育學院： 

1. 新設「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由原「成人與繼續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含博、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整併為「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含
輔導與諮商博士班、輔導與諮商碩士班、終身學習與人力資

源發展碩士班)。 
2. 配合修正原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並刪除第四目，第

五、六目目次則依序前移。 
三、 檢陳前揭教育部 104 年 6 月 9 日函、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

正後條文全文各一份供參(如附件 3-1 至附件 3-3)。 
決議：修正後通過，並請將本校現有境外專班一併納入組織規程，再送請教

育部審查。修正後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全文如附件紀 1 及附

件紀 2【見第 6-21 頁】。 
附帶決議：另因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新加坡境外在職專班之更名案，須依程序

報部核定後，始得納入組織規程；故授權依該境外專班之設立調

整案報部審核結果，修正組織規程相關條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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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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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  本校分設下

列各學院、學系、研究

所及教學單位： 

一、人文學院： 

（一）中國語文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

士班)。 

（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年制在職專班)。 

（四）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含博、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五）歷史學系(含博、碩

士班)。 

（六）東南亞學系(含博、

碩士班、人類學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學籍分組為

「東南亞組」與「人

類學組」)。 

（七）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

學程。(碩士班) 

（八）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

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

職專班)。 

 (九) 原鄉發展跨領域學

第 四 條  本校分設下

列各學院、學系、研究

所及教學單位： 

一、人文學院： 

（一）中國語文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

士班)。 

（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年制在職專班)。 

（四）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含博、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五）歷史學系(含博、碩

士班)。 

（六）東南亞學系(含博、

碩士班、人類學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學籍分組為

「東南亞組」與「人

類學組」)。 

（七）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

學程。(碩士班) 

（八）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

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

職專班)。 

 (九) 原鄉發展跨領域學

一、教育部 104年 1月 1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30190493號函，核定本

校 104學年度系所增設調

整及招生名額總量，並自

104年 8月 1日生效，各

院系所變動部分如下： 

(一)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

碩士學位學程（碩士

在職專班）更名為管

理學院高階經營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 

(二)教育學院： 

    新設「諮商心理與人

力資源發展學系」，

由原「成人與繼續教

育研究所(碩士

班)」、「輔導與諮商

研究所 (含博、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整併為「諮商心理與

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含學士班、輔導與

諮商碩士班、終身學

習與人力資源發展

碩士班及輔導與諮

附件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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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

專班。 

二、管理學院： 

（一） 國際企業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 經濟學系(含碩士

班)。 

（三） 資訊管理學系(含碩

士班)。 

（四） 財務金融學系（含碩

士班）。 

（五）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

理學系（含碩士班，

學士班學籍分組為

「觀光休閒組」與「餐

旅管理組」）。 

（六）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 

  在職專班）。 

（七）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

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班）。 

 (八) 管理學院兩岸高階

主管經營管理境外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三、科技學院： 

（一） 資訊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 土木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三） 電機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通訊工程

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

專班。 

二、管理學院： 

（一） 國際企業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 經濟學系(含碩士

班)。 

（三） 資訊管理學系(含碩

士班)。 

（四） 財務金融學系（含碩

士班）。 

（五）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

理學系（含碩士班，學

士班學籍分組為「觀光

休閒組」與「餐旅管理

組」）。 

(六）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    

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

專班）。 

 (七)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 

    展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班）。 

三、科技學院： 

（五） 資訊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 

（六） 土木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七） 電機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通訊工程

碩士班、通訊工程博士

班)。 

（八） 應用化學系（含博、

商博士班)。 

二、配合教育部上述核定

函，爰配合修訂如下： 

(一)管理學院: 

  1.原第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六目：管理學

院經營管理碩士學

位學程（碩士在職專

班）修正為管理學院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

學位學程（碩士在職

專班）。 

  2.增列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八目：「管

理學院兩岸高階主

管經營管理境外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係

原境外專班「管理學

院經營管理碩士學

位學程兩岸碩士在

職專班」，其更名業

奉教育部 103年 9月

9日臺教高（四）字

第 1030130099號函

核定在案。 

(二)教育學院： 

  1.原第四條第一項第

四款第三、四目之系

所整併為第三目：

「諮商心理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含學

士班、輔導與諮商博

士班、輔導與諮商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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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通訊工程博士

班)。 

（四） 應用化學系（含博、

碩士班、生物醫學碩士

班）。 

（五）地震與防災工程研究

所（碩士班）。 

（六）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

學系（含碩士班）。 

（七）科技學院光電科技碩

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四、教育學院 

（一）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

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含博、碩士班)。 

（三）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

發展學系(含輔導與諮

商博士班、輔導與諮商

碩士班、輔導與諮商新

加坡境外碩士在職專

班、終身學習與人力資

源發展碩士班)。 

（四）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

所(碩士班)。 

（五）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

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 

五、通識教育中心：設人文

組、社會科學組、自然

科學組、體育組。 

     本校必要時得經校務

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

碩士班、生物醫學碩士

班）。 

（五）地震與防災工程研究

所（碩士班）。 

（六）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

學系（含碩士班）。 

（七）科技學院光電科技碩

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四、教育學院 

（一）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

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含博、碩士班)。 

（三）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

所(碩士班)。 

（四）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含博、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五）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

所(碩士班)。 

（六）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

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 

五、通識教育中心：設人文

組、社會科學組、自然

科學組、體育組。 

      本校必要時得經校

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

部核定後增設學院、學

系、研究所或其他教學

單位。 

 

士班、終身學習與人

力資源發展碩士班

班)」，第四目刪除

後，第五、六目目次

則依序前移。 

  2.諮商心理與人力資

源發展學系增列輔

導與諮商新加坡境

外碩士在職專班係

原「（新加坡）輔導

與諮商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其更名

業奉教育部 104年 7

月 2日臺教高（四）

字第 1040088450號

函核定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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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後增設學院、學

系、研究所或其他教學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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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                          修正後全文   
                                       84.04.20處務會議議通過 
                                       奉教育部 84.07.06台 84高字第○三一九三三號函同意備查 
                                       85.01.05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85.05.02八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5.07.27台八五高（三）字第八五○六二六二九號函核定 
                                       86.04.25八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6.06.23台八六高（三）字第八六○六七九一六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86.08.19八六考台銓法三字第一五○九九六五號函核備 
                                       87.05.01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7.06.10台八七高（三）字第八七○五五四七三號函核定 
                                       88.05.07八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8.06.05台八八高（二）字第八八○六四一九八號函核定 
                                       89.05.26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6.23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9.08.11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００四二三號函校定 
                                       奉考試院 89.10.04八九考台銓法三字第一九四六七一五號函核備 
                                       奉考試院 90.05.24九十考台銓法三字第二０一五七二八號函核備 
                    90.06.14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0.08.22台九十高（二）字第九０一一九二０四號函核定 
                                       90.12.26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考試院 91.05.01考受銓法字第０九一二一三三一０九號函核備 
                                       奉教育部 91.06.06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０八三０三五號函核定 
                                       91.6.12九十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1.08.01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一五一０一號函核定  
                                       奉教育部 91.08.08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一八九五０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2.03.12考授銓法三字第０九二二二二六六五九號函核備 
                                       92.06.11九十一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2.12.24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奉教育部 93.03.02台高（二）字第０９３００２６０７８號函核定 
                                       93.06.09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奉教育部 93.09.24台高（二）字第０９３０１０７６７６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4.09.27考授銓法三字第 0942544766號函核備 

95.01.11九十四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02.07台高（二）字第０９５００１１０１１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6.05.02考授銓法三字第 0962790128號函核備 

95.03.29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7.17台高（二）字第０９５００８９５５２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 號函，第 5、17至 19條不予核備，餘同意核備 
95.12.27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1.25台高（二）字第０９６００００７５８號函核定 
                                       並奉教育部 96.8.22台高（二）字第 0960126396號函核定溯自 96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號函，第 5、19至 20條不予核備，餘同意核備 

96.06.27九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7.23台高（二）字第 0960103511號函核定 
                                       並奉教育部 96.8.22台高（二）字第 0960126396號函核定溯自 96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號函核備 
                                       96.11.21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追認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11.15台高（二）字第 0960171809號函核定溯自 96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 號函核備 
97.06.18九十六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7.7.23台高（二）字第 0970142227A號函核定自 97年 8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8.5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55786號函核備 
98.06.17九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8.7.28台高（二）字第 0980126427號函核定自 98年 8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8.9.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83106491號函核備 
98.11.25九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8.12.17台高（二）字第 0980211426號函核定自 99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9.2.26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171458號函核備 
99.06.23九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第 4、16、22條條文修正 
奉教育部 99.7.6台高（二）字第 0990113146號函核定第 22條條文溯自 98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99.8.26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240667號函核備第 22條條文溯自 98年 8月 1日生效 
奉教育部 99.9.3台高（二）字第 0990151845號函核定第 4、16條條文溯自 99年 8月 1日生效 
100年 6月 22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0.7.29臺高字第 1000131885號函核定自 100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0.9.6考授銓法三字第 1003451182號函核備 
101年 6月 26日一百學年度第六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11之 1、12、13之 1、 
27、35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1.07.12臺高字第 1010128506號函核定自 101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1年 8月 23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29211號函核備 
102年 6月 26日 101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11、14、25、27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2.07.16臺教高（一）字第 1020106499號函核定自 102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2年 10月 16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23774577號函核備 

附件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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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1月 8日 10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4、19、27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3年 1月 22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08588號函核定自 103年 2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3年 6月 3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33851766號函核備 
103年 6月 18日 102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3年 7月 11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03669 號函核定自 103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3年 8月 15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33875938 號函核備 
104年 5月 20日 103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年 月 日臺教高(一)字    號函核定自 104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年 月 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號函核備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暨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定名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 三 條  本校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推展僑教、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組  織 

第 四 條  本校分設下列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教學單位： 

一、人文學院： 

（一）中國語文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 

（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含博、碩士班、二年制在職

專班)。 

（四）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歷史學系(含博、碩士班)。 

（六）東南亞學系(含博、碩士班、人類學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學士班學籍分組為「東南亞組」與「人類學組」)。 

（七）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 

（八）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九） 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             

              二、管理學院： 

（一） 國際企業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 經濟學系(含碩士班)。 

（三） 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 

（四） 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班）。 

（五）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含碩士班，學士班學籍分組

為「觀光休閒組」與「餐旅管理組」）。 

（六）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七）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 

(八) 管理學院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境外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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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學院： 

（一） 資訊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 土木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 電機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通訊工程碩士班、通訊

工程博士班)。 

（四） 應用化學系（含博、碩士班、生物醫學碩士班）。 

（五） 地震與防災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六）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七） 科技學院光電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四、教育學院條文修正對照表 

（一）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含博、碩士班)。                

(三)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系(含輔導與諮商博士      

班、輔導與諮商碩士班、輔導與諮商新加坡境外碩士在

職專班、終身學習與人 力資源發展碩士班)。    

(四) 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五)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 

     班)。 

五、通識教育中心：設人文組、社會科學組、自然科學組、體育

組。 

本校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增設學院、

學系、研究所或其他教學單位。 

第 五 條  本校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要，設立下列中心： 

一、 東南亞研究中心：設政治研究組、經濟與區域組織研究組、

社會與民族研究組、行政組。 

二、 語文教學研究中心：設中國語文教學組、外國語文教學組、

語文教學研究組。 

三、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設資訊出版組、進修推廣組、諮詢輔導

組、研究發展組。 

四、 師資培育中心：設教學組、實習輔導組、進修組、行政組。 

五、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設文化組、生計發展

組、教育組。 

六、 前瞻性高科技研究中心：設行政企劃組、科技服務組。 

前項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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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者，任期以配

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凡依學校發展需要設立之中心，其設置、評鑑及裁撤辦法另訂

之。其中師資培育中心之設置辦法應報教育部核定。 

第 六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對內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本

校。校長室置秘書若干人，以協助處理機要、庶務及行政事宜。 

第 七 條   本校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組成

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新任校長，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成員置十五人，分別由學校代表六人、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遴派代表三人組成之。學校代表中教

師代表四人、職員及研究人員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一人；校友代表及

社會公正人士中校友代表二人、社會公正人士四人。應依照國立大學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另訂校長遴選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第 八 條  本校校長之任期為四年，得連任一次，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

聘為原則。除辭職或其他原因離職者外，符合連任資格者，於任期屆

滿前一年，報請教育部辦理校長續聘評鑑事宜。 

             前項評鑑結果應提校務會議，作為續聘之參考，經出席人數二分

之一以上決議續聘，應由學校報請教育部續聘之；如經決議不予續

聘，應即依第七條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新任校長遴選事宜。 

第  九  條    校長有重大違法失職情事者，得由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ㄧ以上之

連署提出解聘案，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校長因故出缺或依前項規定經教育部解聘時，其職務依校長職務

代理人順位代行校長職權，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 十 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副校長室置秘書若

干人，協助處理行政工作。 

    副校長由校長遴選教授聘兼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第 十一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

干人襄助院務行政工作，第一任院長之產生，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之。院長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任期屆滿，得連任時，應於任期屆

滿前三個月內，經由各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續聘之，如

院長因故出缺或任期屆滿不再連任時，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或出缺

後三個月內組成院長遴選委員會，遴選與該學院相關學科領域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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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三人，提請校長圈選其中一人聘兼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代表之產生及運作方式，及院長解聘之程序，

由各學院擬訂，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第 十一 條之一   本校各學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院長一人，以輔佐 

          院長推動院務： 

          一、學院所屬系、所總數達十個以上。 

          二、學院所屬專任教師達七十五人以上。 

          三、學院所屬學生總數達一千五百人以上。 

各學院依前項規定設置副院長，其任期以配合院長之任期為原

則，由院長就該院專任教授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其續聘、解

聘程序亦同。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者，經校長核定，自次

學年起停置副院長。 

第 十二 條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

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教師、研究人員、職員

若干人。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十三 條    本校各學系各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置

所長一人，辦理所務，各學位學程得置主任一人，辦理學程事務；各

系、所、學位學程並置職員若干人，協助行政工作。 

系、所、學程之主管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第一任系、所主管

之產生，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屆滿，得連任時，

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簽請院長提請校長

聘兼之。如任期屆滿不再連任或出缺時，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或

出缺後三個月內，由各該系、所就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推選一人至二

人，簽請院長提請校長圈選一人聘兼之。學位學程主任由院長推薦

副教授以上教師ㄧ人至二人提請校長圈選一人聘兼之。 

前項之系、所主管推選及解聘辦法由各系、所擬訂，提經院務

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第 十三 條之一    本校各學系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主任一人，以輔佐

主任推動系務： 

            一、學系所屬學生總數達五百人以上。 

            二、學系同時具有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等學制(不含在職 

專班)達四個以上。 

                  各學系依前項規定設置副主任，其任期配合主任之任期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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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主任就該系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 

其續聘、解聘程序亦同。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者，經校長

核定，自次學年起停置副主任。 

第 十四 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位： 

一、 教務處：設註冊組、課務組、資訊服務組、招生組、教學  

     發展中心。 

二、 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衛生保健組、 

     住宿服務組、諮商中心、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校園 

安全中心。 

三、 總務處：設文書組、事務組、出納組、保管組、營繕組、 

     採購組。 

四、 研究發展處：設綜合企劃組、學術及推廣服務組、創業育 

     成中心。 

五、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設國際事務組、僑教及大陸事務組 

六、 圖書館：設行政組、採編組、閱覽服務組、系統資訊組。 

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設系統組、網路組、諮詢組、綜合業 

     務組。 

八、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環境保護組、安全衛生組。 

九、 秘書室。 

十、 人事室。 

十一、 主計室。 

              本校前項各處、館、室、中心及其下之各組、中心，必要時得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增減或合併之。 

第 十五 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教務事宜，由校長聘請教

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教務長一人及視業

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六 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學生事務，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學務長一

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七 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

期為原則。並得置副總務長一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八 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研究發展事務，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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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若干人。 

第 十九 條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國際事

務，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

國際事務長一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二十 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館務，由校長聘請具有專業

知能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配

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研究人員、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一條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中心業務，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研究

人員、稀少性科技人員若干人。 

              前項稀少性科技人員於九十年八月二日以前已進用者，得繼續留

任至其離職為止，其升等得逕依原遴用資格辦法辦理。 

第二十二條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中心

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

術人員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

若干人。 

第二十三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綜理秘書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之，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

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四條    人事室置主任、秘書、專員、組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二十五條   主計室置主任、組長、專員、組員，依法掌理歲計、會計，及統

計事項。 

第二十六條   本校一級行政單位符合教育部所定之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認定

基準，得置副主管，由單位主管遴選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

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報請校長聘兼之，其任期與單位主管同。 

各單位分組辦事者，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各單位分中心辦事者，各置主任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

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本校各單位由教師兼任之組長（主任），由各該單位一級主管就

符合資格者遴選後薦請校長聘兼之，任期與單位主管同，任期中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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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請辭或不予聘兼。 

第三章 會 議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

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環境

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人

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

表、學生代表組織之。本會議如因議事上之需要，得邀請校

內外相關人員列席。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

於全體會議人數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

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各單位

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位教師人數比例分配之；研究人員代表

一至三人、職員代表三至五人，分別由本校全體研究人員、

職員互選之；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

會議人數之十分之一；各代表之確定人數、任期、選舉方式

及校務會議議事規則另訂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但經

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

心中心主任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

重要行政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其他與議程相關之人員列席，

討論與學生權益有關之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學生列席。 

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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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圖書

館館長、各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三人組成；教務長為主席，

討論重要教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

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三人為當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與學生

事務有關之單位主管若干人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

教師二人，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學生事務及學生獎懲重

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五、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為當然代表，

並由校長聘請有關之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三人組

成；總務長為主席，討論總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

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六、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教師代表、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為當然代表，並由

校長聘請與研究發展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若干人組成；教師

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人，研發長為主席，討論研究發

展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七、國際及兩岸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三人為

當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與國際及兩岸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

若干人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人，國際事務

長為主席，討論國際及兩岸事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

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八、各學院院務會議：以院長、各系（所）主任（所長）及該院

教師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人數與比例，由各學院訂定組織

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院長為主

席，討論各該學院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

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學生代表出席或列席。 

九、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由中心主任、各組組長及中心全體

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組織之。中心主任為主席，

討論通識教育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

位之人員或兼任人員列席。 

           十、各學系、研究所務會議：以系主任、所長、全體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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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由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織之。學生代表人數與比例，

由各系所訂定之。以系主任、所長為主席，討論各該系、所

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兼任教師

列席。 

十一、各處、館、室、中心會議：以各處、館、室、中心主管 

      及所屬人員組織之。各處、館、室、中心主管為主席， 

      討論各該處、館、室、中心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 

      業務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二十八條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各種會議，各種會議之功能、組成方式另

以組織章程及規則訂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校分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四、職員評審委員會。 

五、經費稽核委員會。 

六、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八、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前項除第四款外，其他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方式另訂，經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必要時本校得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其組織章程

或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四章 教師分級及聘用 

第 三十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授課、研

究、服務及輔導。為教學及研究需要，得聘助教協助之，並得聘研究

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第三十一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教師之初聘聘

期至當學年度止，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長

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教師之聘任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刊載徵聘資訊。 

             為提升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成效，應建立評鑑制度，

以做為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標準。

其規定另定之，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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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不服解聘或停聘及其他決定之處置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申訴。 

第三十二條  本校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四級，

從事研究、推廣及服務。 

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辭聘及待遇等依有關規定

辦理。 

研究人員之聘任由單位主管協同相關院、系、所主管提名，經本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聘任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與聘任，依有關規定辨理。其專業技術

人員之聘任由單位主管協同相關院、系、所主管提名，經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提請校長聘任之。 

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設置講座，主持教學研究工作。

講座之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本校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審查通過後

實施。 

第三十五條  本校設校、院、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評審有關教師、

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宜，並審議講座及榮譽教授之設置事宜。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如下：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副校長、教務長、各

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

由各學院推選教授組成之，必要時，得遴聘校內外學術領

域相近之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教授等級資格之研究

人員共同組成。委員由校長聘任，任期一年，得連任。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在副校長

未聘定前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各該學院院長及各系、

所、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各系、所、中心各推

選教授一人組成。委員由院長聘任，任期一年，得連任。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三、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各系、所、中

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之組成由各該系、所、中心務

會議訂定辦法，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系、所、中心教師

評審委員會由系、所、中心主管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通識教育中心評審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有關第一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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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應由該中心組成之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一項榮譽教授之設置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之。 

第三十六條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所、中心）

務會議議決，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 

第五章  學生自治團體與校務參與 

第三十七條   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保障學生權益，得由學生推選代表出席或

列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各項會議。學生代表由選

舉產生，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為顧及學生課業，出席各

項會議代表可由不同學生擔任。 

第三十八條   本校學生得成立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以處理其在校學習、生活

與權益有關事項。其辦法由學生事務處輔導學生研訂，經本校學生事

務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當然會員，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

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請求代收會費；收

費相關規定另訂之。 

第三十九條  本校學生對於個人所受獎懲不服，或自身權益遭受損失時，或學

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

事件，得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六章 附 則 

第 四十 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

編制表應函送考試院核備。 

本校各單位所置職員之職稱，包括專門委員、編纂、秘書、組長、

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

書記。 

本校所置醫事人員職稱包括醫師、護理師、護士。醫師，必要時

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合格醫師兼任。 

第四十一條  本校得於各院、系、所或中心辦理各項推廣教育與建教合作計

畫，其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二條  本校因教學實習或實驗之需要，得設立附屬中學及其他實習或實

驗機構，其設立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三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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